
 红寺堡区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扶持
实施细则（试行）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发展壮大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队伍建设，推动劳务中介组织及劳务经纪人健康、有序、快速发展，规范劳务经纪活动，充分发挥其联系市场紧密、获取信息快捷、组织灵活高效的优势，加快第三产业市场化进程，推动全区劳务产业转型升级，根据《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农村劳动力暨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通知》（宁人社发〔2019〕59号）精神，结合我区的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各级市场监管、税务、人社部门登记办证的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适用本细则。

第2章 政策扶持标准
第三条 对组织转移红寺堡区劳动力（红寺堡区常住人口）在红寺堡区内务工的劳务中介组织、劳务经纪人：凡年内累计备案组织转移就业30～50人的，连续稳定务工期满2个月，每人奖励2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3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3个月以上，每人奖励3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6个月或累计务工期6个月以上，每人奖励50元；凡年内累计备案组织转移务工51～70人的，连续稳定务工期满2个月，每人奖励3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3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3个月以上，每人奖励4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6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6个月以上，每人奖励60元；凡年内累计备案组织转移务工71～90人的，连续稳定务工期满2个月，每人奖励4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3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3个月以上，每人奖励6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6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6个月以上，每人奖励80元；凡年内累计备案组织转移务工90人以上的，连续稳定务工期满2个月，每人奖励5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3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3个月以上，每人奖励80元，连续务工期6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6个月以上，每组织一人奖励100元。
第四条 对组织转移红寺堡区劳动力（红寺堡区常住人口）前往吴忠市内红寺堡区外的劳务中介组织、劳务经纪人：凡年内累计备案组织转移就业30～50人的，连续稳定务工期满2个月，每人奖励3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3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3个月以上，每人奖励4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6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6个月以上，每人奖励60元；凡年内累计备案组织转移务工51～70人的，稳定务工期满2个月，每人奖励4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3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3个月以上，每人奖励6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6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6个月以上，，每人奖励90元；凡年内累计备案组织转移务工71～90人的，连续稳定务工期满2个月，每人奖励5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3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3个月以上，每人奖励8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6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6个月以上，每人奖励110元；凡年内累计备案组织转移务工90人以上的，连续稳定务工期满2个月，每人奖励5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3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3个月以上，每人奖励100元，连续务工期满6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6个月以上，每组织一人奖励130元
第五条 对组织转移红寺堡区劳动力（红寺堡区常住户口）前往自治区内吴忠市外的劳务中介组织、劳务经纪人：凡年内累计备案组织转移务工30～50人的，连续稳定务工期满2个月，每人奖励4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3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3个月以上，每人奖励6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6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6个月以上，每人奖励90元；凡年内累计备案组织转移务工51～70人的，连续稳定务工期满2个月，每人奖励5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3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3个月以上，每人奖励8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6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6个月以上，每人奖励110元；凡年内累计备案组织转移务工71～90人的，连续稳定务工期满2个月，每人奖励6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3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3个月以上，每人奖励10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6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6个月以上，每人奖励140元；凡年内累计备案组织转移务工90人以上的，连续稳定务工期满2个月，每人奖励8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3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3个月以上，每人奖励130元，务工期6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6个月以上，每组织一人奖励170元。
第六条 对组织转移红寺堡区劳动力（红寺堡区常住户口）前往自治区外转移就业的劳务中介组织、劳务经纪人：凡年内累计备案组织转移务工30～50人的，连续稳定务工期满2个月，每人奖励7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3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3个月以上，每人奖励10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6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6个月以上，每人奖励150元；凡年内累计备案组织转移务工人员51～70人的，连续稳定务工期满2个月，每人奖励9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3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3个月以上，每人奖励15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6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6个月以上，每人奖励200元；凡年内累计备案组织转移务工人员71～90人，连续稳定务工期满2个月，每人奖励11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3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3个月以上，每人奖励20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6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6个月以上，每人奖励260元；凡年内累计备案组织转移务工人员90人以上的，连续稳定务工期满2个月，每人奖励,10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3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3个月以上，每人奖励260元，连续稳定务工期满6个月或累计务工期满6个月以上的，每组织一人奖励300元。
第七条 劳务中介组织、劳务经纪人组织转移劳动力扶持细则与红寺堡区其他奖补政策不得重复享受，每个劳务中介组织每年享受奖励金额累计不得超过20万元，每个劳务经纪人每年享受奖励金额累计不得超过10万元。

第3章 申请程序及资金管理

第八条 申请备案。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每月5日前到区就业中心备案上月组织转移人员（当月未备案视为未转移就业人员）。
第九条 兑现资金，符合条件的劳务中介组织或劳务经纪人携带劳务中介机构营业执照副本、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开户银行名称及账号或劳务经纪人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或社保卡账号；提供当年（不得跨年度计算）在就业中心备案转移就业人员材料、用工企业（用工单位）发放工资银行流水、用工企业（用工单位）与转移就业人员当年签订的劳动合同、转移就业人员花名册及身份证复印件填写红寺堡区劳务中介组织（劳务经纪人）扶持申请表，到就业中心提出申请，经就业中心审核无误后兑现扶持资金。
第十条 所需扶持资金由区财政筹措。
第十一条 审计局对每年兑付的扶持资金进行审计，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第4章 工作职责

第十二条 劳务中介组织的主要职责有：
（一）对有转移就业意愿的农村劳动力进行调查、登记、建档、立卡；
（二）组织开展转移就业指导和职业技能培训；
（三）提供用工信息查询和职业介绍服务；
（四）建立转移就业资源数据库；
（五）与用工单位联系，为用工单位提供劳动力资源信息，收集发布用工信息，介绍和组织人员外出就业；
（六）建立转移就业基地，对外承包劳务，与用工单位建立稳固劳务关系，及时为转移就业人员与用工单位签订规范劳动合同，维护好转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
（七）接受就业部门的业务指导，向有关部门提供劳务中介活动开展情况，为发展劳务产业和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第十三条 劳务经纪人的主要职责：
（1） 掌握劳动力资源状况，广泛收集发布用工信息；
（2） 联络和组织劳动力转移就业与用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3） 与培训机构联系，介绍转移就业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4） 与人社部门联系，妥善解决劳动争议，维护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5章 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违反法律法规及本细则规定，对转移就业人员和用工单位造成损害和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 劳务中介组织、劳务经纪人与委托人发生争议，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依照双方约定或者事后达成的劳务仲裁协议向劳务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未作约定，事后又未达成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六条 在注册登记中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由登记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七条 对于提供虚假劳务信息骗取转移人员钱财的，或无稳定岗位盲目转移造成不良影响的，或因跟踪管理服务不到位损害就业人员合法权益的，或恶意串通套取扶持资金的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依照劳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者由相关部门注销其资格证，依法没收非法所得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对于从事违法劳务经纪活动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九条 对于工作人员违反工作纪律，协助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弄虚作假的由纪检监察部门作出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6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人社部门依法对劳务中介组织、劳务经纪人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 
第二十一条 各乡镇、人社部门要配备兼职监督检查员，定期不定期的对劳务中介组织、劳务经纪人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红寺堡区总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形监督检查，任何劳务中介组织、劳务经纪人对企业或个人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三条 未按劳动合同规定支付工资，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和非法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企业或个人，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或处以罚款。 
第二十四条 人社部门监督检查人员执行公务，有了解中介组织、劳动经纪人执行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查阅必要的资料，并对劳动和工作场所进行检查的权利。专（兼）职监督检查人员执行公务，必须出示证件，秉公执法并遵守有关规定。 

第7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由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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